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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6-02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山股份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为签订方的合作意愿及

进一步开展合作的依据。具体合作协议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程序，提交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签署。  

一、交易概述 

1．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南通

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股份”）、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融信南方”）、西藏林芝常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林

芝”）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

协议”）。 

2、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为签订方的合作意愿及进一步开展合作

的依据。公司本次交易尚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续公司将在确定相关事项后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如有需要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批，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的时间与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是协议签订方之一，为卢柏强先生控制的

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交易对方 

公司名称：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13829911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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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薛健 

注册资本：19,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0 年 10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化学农药、有机化学品、无机化学品、高分子聚合物制造、加工、

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手续后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

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化

学技术咨询服务。工业盐的零售。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仓储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框架协议主体 

甲方：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138299113X 

住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 998 号 

乙方一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4157XP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 

乙方二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440306102733383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803 

乙方三：西藏林芝常隆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542600200004816 

住所：墨脱县驻八一办事处办公楼 306 号 

四、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基本情况 

1、甲方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及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拟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乙方有意以认购江山股份发行股份的方式将分别所持常隆化

工 80%的股权（分别为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持有的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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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3.6102%、21.3898%的股权）及乙方一持有的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 35%

的股权注入江山股份。 

2、本次交易是指甲乙双方共同努力促成甲方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重组行为，即甲方拟向乙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常隆化工 80%的股

权及常隆农化 35%的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 

3、各方同意将根据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目标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参照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交易的

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2 月 29 日。 

4、各方同意甲方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 

（二）江山股份发行股份的情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本次发行的对象为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西藏林芝常隆投资有限公司，发行对象以各自持

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进行认购。 

4、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交割日各方协商确定。 

5、各方应尽最大努力相互配合，积极促成本次交易，并按照中国证监会有

关规定依法履行各自相应义务，维护甲方所有股东利益。 

（三）后续安排 

1、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交易对价等具体合作内容尚在谈判、沟通中。 

2、乙方继续配合甲方组织中介机构开展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

双方将就本次交易的细节做进一步协商，尽早达成一致意见，并积极促成各方后

续正式签订协议；本次交易尚需经双方各自的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有权监管

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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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披露和保密 

1、本协议有关各方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履行与本协议相关的各项信息披露义务。 

2、除非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或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要求，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无正当理由，该方不

得拒绝或者延迟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披露本协议或者本协议规定和提到的交易、

安排或者任何其他附属事项，或对协议其他方的信息作出披露。 

3、上述条款不适用于一方就本次交易而向其聘请的专业人士(但应保证该等

专业人士同样负有保密义务)进行的披露，同时亦不适用于已进入公众领域的信

息(除非是因一方违反本条保密义务而进入公众领域的信息)。 

4、本条规定项下的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的终止而免除，本协议终止后各方

仍须履行保密义务。 

（五）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和履行适用中国法律，并依据中国法律解释。 

2、本框架协议系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具体方案和交

易细节以各方后续正式协议为准。如本框架协议签订后的 60 天期限内各方未能

就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正式协议，则本框架协议自该 60 天

期限届满之时自动终止，除第（四）条、第（五）条外，其余条款对任何一方均

不具有约束力。 

3、协议各方之间产生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诉求或争论，应首

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仍不能通过协商解

决的，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

决。 

4、除有关产生争议的条款外，在争议的解决期间，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

的有效性或继续履行。 

5、本条规定在本协议签订后立即生效。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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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及其各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之用，不得用于旨在影响本协

议条款内容的解释。 

2、本协议一式十份，甲方执一份，乙方各方各执一份，其余用于备用或报

有关主管部门。 

五、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方案尚处于探讨及完善过程中，关于交易比例及估值等

细节内容尚未最终确定，本次交易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告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http://www.cninfo.com.cn/



